
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保个人特定疾病保险（2026 版 A 款）

产品说明书

一、重要声明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投保人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

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本产品为本公司 P2 等级产品，中等复杂程度、保单利益确定，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需

开展投保人需求及财务支付水平评估。

二、产品特色

（一）特疾保障，终身守护

针对严重脑中风后遗症、严重阿尔茨海默病、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等 12 种治疗周期长、

费用高昂的特定疾病，提供终身保障，为家庭抵御未知疾病风险筑牢底线。

（二）医疗保障，多人共享

提供“一般医疗保险金”保障责任，0免赔，覆盖门诊、住院、特需、国际部乃至体检、

购药等多元场景，保单生效满 3年后，还可附加至多 2 名 50 周岁及以下亲属(限被保险人本

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附属被保险人，共享使用一般医疗保险金额度，实现“家有一

单，医疗无忧”。

三、投保范围及保险期间

（一）投保年龄

本产品接受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范围为 0 周岁至 72 周岁（含），投保时被保险人为 0

周岁的，应为出生满 28 天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二）保险期间

本产品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三）等待期

自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之日起的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为等

待期。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内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身故或确诊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我们

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将无息退还本合同已交纳的保险费，本合同终止。



因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则无等待期。

四、保险金额及保障责任

（一）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该金额发生变

更，则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自本合同犹豫期后，您可以每年向我们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

们将按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您退还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对应的现金

价值。第 8个保单年度前（不含第 8个保单年度），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

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10%为限，第8个保单年度后（含第8个保单年度），

每个保险单年度内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为限。

基本保险金额减少后，本合同保险费不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标准。

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根据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和现金价值进行计算。

（二）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责任 计划 1 计划 2 计划 3

特定疾病保险金 含 含 含

身故保险金 含 含 含

一般医疗保险金 不含 含(有社保) 含(无社保)

1、特定疾病保险金（基本保障）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

约定的特定疾病，我们将按照如下约定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80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之前（不含当日）被确诊初次

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我们将按照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120%；

②被保险人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80 周岁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之后（含当日）被确诊初次发

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我们将按照以下三者的较大者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

①被保险人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120%；

②被保险人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③被保险人被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时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2、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障）



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因意外伤害之外的原因导致身故，我们将按照

以下两者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在任何情况下，特定疾病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两项不可兼得，即若我们给付其中任何一

项保险金，则另一项保险金不再给付。

3、一般医疗保险金（可选保障）

若您投保的保险计划包含本项可选保障且已按期交纳保险费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犹

豫期后，被保险人（含附属被保险人）因下述情形发生的医疗费用、健康检查费用和健康管

理服务费，我们在如下约定的给付限额内按照本保险条款“2.5 费用补偿原则”给付一般医

疗保险金：

(1)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罹患疾病，在本合同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

费用；

(2)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罹患疾病，在药店或互联网药店发生合理且必要的药品费和

医疗器械费；

(3)因健康检查需要在指定医疗机构或体检机构发生的健康检查费用；

(4)在指定健康管理机构发生的符合本合同约定健康管理服务定义的健康管理相关费用，

如健康管理所需的监测设备、康复护理器械及专业健康管理人员建议的保健、营养支持相关

费用。

本项保险责任的给付限额采用累积递增的方式计算。首个保单年度内本项保险责任的给

付限额为基本保险金额×0.36%。第 2 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每年新增的给付限额为：上年度末

给付限额+基本保险金额×0.36%×20.0%。第 11 个保单年度后（含第 11 个保单年度），不

再新增给付限额，但截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末已累积的剩余给付限额，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仍

可继续使用。 当本合同项下的剩余给付限额使用完毕时，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第 4个保单年度后（含第 4个保单年度），您可将最多 2 名未满

50 周岁的被保险人的亲属增加为本合同一般医疗保险金保障的附属被保险人。本合同有效

期内，您累计最多可增加 2 名附属被保险人，附属被保险人一经增加即占用名额，无论后续

是否被移除，名额均不予恢复。我们同时为主被保险人和附属被保险人提供一般医疗保险金

保障，但特定疾病保险金保障和身故保险金保障仅为主被保险人提供，不为附属被保险人提

供。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被保险人均指主被保险人。

五、责任免除

（一）特定疾病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疾病、达到疾病状态、进行手术或身故的，我们不

承担保险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8)除特定疾病以外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确诊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

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

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确诊本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身故

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二）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含附属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健康检查费用和健康

管理服务费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的责任：

(1)接受实验性治疗（未经科学或医学认可的医疗）；

(2)在保险责任约定医疗机构、药店、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机构范围外的其他机构发生

的医疗费用；

(3)冒名住院、不符合入院标准或住院病人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应当出院

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4)未经医生建议自行进行的任何治疗；

(5)被保险人醉酒，斗殴，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6)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7)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8)核武器、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或化学武器、生物武器；

(9)本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健康检查费用、健康管理服务费外的其他费用；



(10)支出的医疗费用中已由第三者赔偿的部分；

(11)各类医疗鉴定，包括但不限于医疗事故鉴定、精神病鉴定、孕妇胎儿性别鉴定、验

伤鉴定、亲子鉴定、遗传基因鉴定费用。

（三）其他责任免除

除本保险条款“2.6.1 一般责任免除”、“2.6.2 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免除”外，本合

同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本保险条款“2.3 等待期”、“2.4 保险责任”、“3.2

保险事故通知”、“9.1 年龄错误”、“10.1 特定疾病的定义”以及脚注中背景突出显示的

内容。

六、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采用趸交（即一次性交付）或限期年交(即在约定的交费期间内每年支

付一次保险费)的方式支付。限期年交的交费期间为 3年、5年和 10 年。交费方式和交费期

间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确定后不得变更。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

支付应付保险费。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

险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

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仍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

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且未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则本合同自宽限期满

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七、合同效力中止和恢复

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即复效）。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

成协议，自您补交保险费及相应利息的次日零时起，合同效力恢复。前述补交保险费的利息

按我们官方网站公布的利率计算。

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您和我们未达成协议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我们解除

合同的，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八、犹豫期、退保及减额交清



（一）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的保

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或电子保险单号及有效

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和现金价值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或电子保险单号；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我们在扣除各项欠款后向您退还本合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现金价值指本合同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您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

的，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合同的现金价值见本合同相应栏目。

在本合同相应栏目所载明的现金价值是未发生本合同特定疾病保险金或身故保险金给

付情况下的现金价值，若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给付特定疾病保险金或身故保险金的后，本合同

的现金价值为零。

（三）减额交清

您可申请使用减额交清功能。

当您无法继续交费且本合同处于有效状态，您可以在宽限期满前提出减额交清的书面申

请，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我们将以宽限期开始前一日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各

项欠款之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为您办理减额交清，重新计算本合同的基本保险

金额，减额交清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将减少，本合同继续有效。

减额交清后，本保险条款“2.4 保险责任”中的“累计已交保险费”按照“（减额交清

后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前基本保险金额）×减额交清前的保单年度数×减额交清前的基

本保险金额确定的应付保险费”计算；现金价值以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基准重新计

算。

九、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

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

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同

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

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十、投保示例

张先生，40 周岁，为自己投保了本产品计划 1，年交保费 200,000 元，3 年交清，保单

利益演示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被保人
年龄

年交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基本保险
金额

特定疾病
保险金

身故
保险金

现金价值

1 41 200,000 200,000 1,397,188 240,000 200,000 60,806

2 42 200,000 400,000 1,397,188 480,000 400,000 161,542

3 43 200,00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00,000 310,078

4 44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00,000 321,842

5 45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00,000 334,012

6 46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00,000 346,642

7 47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17,306 617,306

8 48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29,558 629,558

9 49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42,078 642,078

10 50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54,834 654,834

11 51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67,814 667,814

12 52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81,060 681,060

13 53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694,598 694,598

14 54 0 600,000 1,397,188 720,000 708,416 708,416

15 55 0 600,000 1,397,188 722,542 722,542 722,542

16 56 0 600,000 1,397,188 736,932 736,932 736,932

17 57 0 600,000 1,397,188 751,618 751,618 751,618

18 58 0 600,000 1,397,188 766,582 766,582 766,582

19 59 0 600,000 1,397,188 781,838 781,838 781,838

20 60 0 600,000 1,397,188 797,390 797,390 797,390

21 61 0 600,000 1,397,188 813,248 813,248 813,248

22 62 0 600,000 1,397,188 829,398 829,398 829,398



注：

1、为了便于说明，假定合同生效日为 1 月 1 日，被保险人年龄为保单年度末年龄；

2、现金价值、特定疾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的值，在保单年度中的值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数值；

3、以上演示的特定疾病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为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以较迟者为准）

之日起 180 日后的保单利益，等待期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本公司承担的责任将有所不同；

23 63 0 600,000 1,397,188 845,872 845,872 845,872

24 64 0 600,000 1,397,188 862,666 862,666 862,666

25 65 0 600,000 1,397,188 879,768 879,768 879,768

26 66 0 600,000 1,397,188 897,190 897,190 897,190

27 67 0 600,000 1,397,188 914,934 914,934 914,934

28 68 0 600,000 1,397,188 932,986 932,986 932,986

29 69 0 600,000 1,397,188 951,374 951,374 951,374

30 70 0 600,000 1,397,188 970,082 970,082 970,082

31 71 0 600,000 1,397,188 989,112 989,112 989,112

32 72 0 600,000 1,397,188 1,008,462 1,008,462 1,008,462

33 73 0 600,000 1,397,188 1,028,148 1,028,148 1,028,148

34 74 0 600,000 1,397,188 1,048,156 1,048,156 1,048,156

35 75 0 600,000 1,397,188 1,068,500 1,068,500 1,068,500

36 76 0 600,000 1,397,188 1,089,178 1,089,178 1,089,178

37 77 0 600,000 1,397,188 1,110,164 1,110,164 1,110,164

38 78 0 600,000 1,397,188 1,131,470 1,131,470 1,131,470

39 79 0 600,000 1,397,188 1,153,072 1,153,072 1,153,072

40 80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174,952 1,174,952

41 81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186,604 1,186,604

42 82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197,796 1,197,796

43 83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08,554 1,208,554

44 84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18,864 1,218,864

45 85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28,702 1,228,702

46 86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38,062 1,238,062

47 87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46,948 1,246,948

48 88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55,346 1,255,346

49 89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63,240 1,263,240

50 90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70,658 1,270,658

51 91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77,588 1,277,588

52 92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84,072 1,284,072

53 93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90,122 1,290,122

54 94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295,752 1,295,752

55 95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01,006 1,301,006

56 96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05,882 1,305,882

57 97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10,450 1,310,450

58 98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14,740 1,314,740

59 99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18,820 1,318,820

60 100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22,760 1,322,760

61 101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26,602 1,326,602

62 102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30,458 1,330,458

63 103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34,468 1,334,468

64 104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38,870 1,338,870

65 105 0 600,000 1,397,188 1,397,188 1,343,956 1,343,956



4、演示数据保留整数。


